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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民國 112年國民法官法施行 

法務部與屏檢聯合舉辦「國民法官法專題講座」 

針對轄區廉警調等實施教育訓練強化團隊專業知能 

為因應國民法官法將於民國 112年 1月 1日施行，本署於 110年 12月

8 日上午 10 時許，在 4 樓會議室舉辦「國民法官法專題講座」，邀集本署

（主任）檢察官及轄區廉警調等司法警察機關人員共同參與強化國民法官

法之專業知能，本次專題講座由本署檢察長張介欽擔任主持人並引言，分

別邀請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法官李嘉興講授「國民參與刑事審判對偵查

程序之影響」專題、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主任檢察官蔡元仕分享「初探國

民法官法對犯罪偵查之衝擊與因應」、本署主任檢察官魏豪勇報告「因應

國民法官法-偵查作為之新課題」、臺灣高等檢察署高雄檢察分署檢察官李

啟明講授「以新思維及新戰略迎接國民參審新時代」等主題。 

本署張檢察長於致詞時表示，國民法官法與現行刑事訴訟法有很大的

差異，例如卷證不併送、證據開示、書狀先行等，幾乎是顛覆了我國現行

的刑事訴訟制度，故偵查團隊的每位成員須徹底瞭解國民法官法的相關規

定及運作模式，始能讓偵查團隊之相關偵查作為更加完備及周延，有效打

擊犯罪。為因應未來國民法官法之施行，全國各級法院已舉辦了多場之模

擬法庭，在第一線偵辦案件之司法警察，將來必須至法庭上作證，如何將

自己自身經歷的所見所聞或採證、查緝的過程，透過交互詰問如實地呈現，

使國民法官相信及願意接受採納檢察官起訴之犯罪事實，以鞏固偵查之成

果，是嚴肅且重要的課題。法務部非常重視此議題，亦與本署合辦國民法

官法專題座談，特邀請學有專精之講座經驗傳承，讓偵查團隊成員皆能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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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國民法官法的相關制度及運作模式，俾使大家做好準備以迎接國民參審

時代的到來。 

第 1 場專題李嘉興法官，係從證據慎選及第 2 次性證據談起國民參與

刑事審判對刑事偵查程序之影響，並詳述證據慎選之意義、證據慎選之必

要性、日本裁判員施行後對偵查程序帶來之影響（二次性或替代性證據、

縮小判斷資料、證據範圍之必要性、供述筆錄等證據調查人證化、證據資

料之壓縮、刺激證據之替代等）、預斷記載禁止等內涵。第 2 場專題蔡元

仕主任檢察官從卷證不併送制度、禁止預斷原則、當事人自主證據調查原

則等架構，論述偵查團隊應著眼法庭需求儘早周密蒐證、須更重視蒐證合

法性、動機及科刑事項列入蒐證重點、注意筆錄的正確完整易讀、加強影

音證據的蒐集及警方應訊之準備等面向以因應國民法官法對犯罪偵查之衝

擊。第 3場專題魏豪勇主任檢察官則講述國民法官法新制簡介（合審合判、

罪刑多數決、評議門檻、適用案件類型、卷證不併送、強制律師辯護）、

檢警的新課題，如何因應證據取得、蒐集及保管的質疑，檢警應加強教育

訓練之面向、律師策略、量刑證據的重要性等分享。第 4 場專題李啟明檢

察官則介紹國民參審案件類型、有別於傳統訴訟之特性（直接言詞審理、

集中審理、證據嚴選、量刑爭執及量刑幅度擴大等），其該特性引發之效

應（補充偵查的侷限性、證據呈現方式改變、起訴心證門檻提高、審判過

程高度透明化、犯罪事實與量刑之高度爭執），及因應國民參審應採取之

新戰略（避免重罪起訴輕罪化、偵查程序合法嚴謹、強化證據密實度、鑑

定與偵查之統合等）分享經驗。 

本次國民法官法專題講座所規劃之課程內容豐富，並廣邀本署檢察官

及轄區司法警察機關等偵查團隊成員共同參與，由專題講座分享經驗心

得，期盼藉由本次專題講座之機會，讓所有與會人員更了解因應國民法官

法新制度及對犯罪偵查之衝擊，另偵查團隊成員應如何因應之對策，俾供

未來該法施行後實務運作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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